
108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第一次共識會議

會議主持人：陳政宏主任
會議日期：108年1月7日(一)



• 微學分課程

一、申請資格／本校專、兼任教師與學生皆可提出

二、申請時間／最晚須於開課前三週提出申請

三、課程說明／
1.於大學部正式課程外，所規劃系列學習活動之微課程，內容
以產業實務及實作為主，形式包括工作坊、實作研習、演講
或講座等短時性之課程規劃

2. 以0.1微學分為單位，採計學分標準如下：
講授課程 2小時=0.1微學分
實習實作 4小時=0.1微學分

四、補助項目／業師授課鐘點費(含補充保費)、校內教師授課鐘點
費、交通費

五、相關網址／ https://iact.nfu.edu.tw/（課程報名系統，相關資
訊會再公告至教務處網頁）

五、聯絡窗口／教務處 蘇郁婷助理 分機5917

https://iact.nfu.edu.tw/


• 微學分課程申請流程

最晚於開課前三週
提交微學分課程申
請表(填寫申請系統)

各教學單位
 (系、院、中心)

收件

經各教學單位
（系、院、中心、
室)主管同意

退回

退回

通
過

未通過

教務處審核

申請人：
教師/學生

未通過

選課人數
未達5(含)人

教務處
公告開課資訊

不得開課

選課人數達5(含)人以上

學生須邀集達
5人以上提出

申請

微學分課程
正式開課

微學分累計達1
學分向教務處
登錄學分

畢業總學分採計：
微學分課程和自主學習課
程合併最高共採計4學分



• 深碗課程
一、申請資格／本校專、兼任教師

二、申請時間／開課前一學期提具計畫書送各教學單位

（下學期申請時限：108年1月18日（五）收件截止）

三、課程說明／於原課程外，額外增加1學分，規劃不同形式並設
計師生互動、引導討論之非講授類課程，可包含議題式討論、實作、
展演等活動。

四、審查標準重點／深碗課程特色說明（與原課程之連結）、課程
規劃、課程實際產出。

五、補助方案／每門課程最高補助30,000元，補助項目：業界專
家授課鐘點 費、業界專家授課補充保費、業師交通費、教學助
理工讀金(內含勞健保)、課程材料費、印刷費、雜支

六、課程執行／
須配合辦理相關成果展活動；繳交期中活動集錦、經費執行情況報
告、深碗課程成果報告、期末學生學習成效問卷及課程成果影片

七、相關網址／
http://nfuaca.nfu.edu.tw/index.php/zh/academica1/item/176
4-107-2

八、聯絡窗口／教務處 蘇郁婷助理 分機5917

http://nfuaca.nfu.edu.tw/index.php/zh/academica1/item/1764-107-2


• 深碗課程申請流程

　申請人：
本校專、兼任教師

提具深碗課程計
畫書

各教學單位
（系、院、中
心）收件

經各教學單位
（系、院、中心）課程委

員會審議
退回

未被
選中者

各教學單位依本校開
課規則開設課程，並
送教務處備查，公告

開課資訊

不得開課

選課人數
未達規定

課程結束後，
繳交成果報告

彈性課程委
員會審查

未達標準者，
委員會得決議
保留申請權限

委員會指定

參與成果發表相
關活動



• 協同教學

一、申請資格／由本校專任教師提出申請，實施課程須以「實務實
作課程」為限，但不限定為實習或實驗課

二、申請時間／自公告日起1個月內提出申請

三、補助方案／
1. 額度：每次授課最高補助＄7000元（含3hr*1600元鐘點

費、機關補充保費、交通費核實報支），並依當年度總分
配額度及預達績效，調整系所分配之協同教學實施時數

2. 執行期間：於期末考前執行完畢（上學期執行時間將配合
主計室關帳時間彈性調整）

( 、 、 ， ）

四、相關網址／http://nfuaca.nfu.edu.tw/index.php/zh/
（107-2相關資訊將公布於教務處網頁）

五、聯絡窗口／教務處曾先生 分機：5102

http://nfuaca.nfu.edu.tw/index.php/zh/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I9tpXDFwO3rF9wAqG69lq77ge0v9FVrr/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e3wY-qsP35hYaWxX4WVh5u_tKoWi24p/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y15Lo5Dsjjx6WGLTISzCCLAQhQiZDy5/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5nfMQKNR00l4D9mWyNI4EBTdEU2I-U_4/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7ZJezoIHPL0MFXQPOS-1RurdC_3D2u/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7ZJezoIHPL0MFXQPOS-1RurdC_3D2u/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558Ro1pW0zYzksQpcsOdV-SrYY7g2rX/view?usp=sharing


• 創新教學助教

一、申請資格／本校現任專、兼任教師，每學期以乙門課程為限。

二、申請時間／自公告日起3周內提出申請。

三、審查標準重點／
教學目標與創新策略 40％、創新教學與助教實施之關聯性與配合方式 30％、
預期成效 30 ％

四、補助方案／
1. 補助項目為教學助理費用(薪資&雇主負擔)，最高3萬元。
2. 執行期程以一學期為限。

五、補助執行／
獲補助課程之助教須配合學校辦理成果展或展示、繳交每月教學集錦和課程
結束後成果報告、2分鐘影片。

六、相關網址／http://nfuaca.nfu.edu.tw/index.php/zh/
（107-2相關資訊將公布於教務處網頁）

七、聯絡窗口／教務處魏小姐 分機：5916

http://nfuaca.nfu.edu.tw/index.php/zh/


• 創新創業深耕學程－師生團隊
一、申請資格／

1.需為本校教師共 2 名，以雙師跨院合作指導，由 4～7 位跨領域的學生
(成員限大二、大三學生，於下學期開始參與三創培育)組成團隊

2.符合國家政策 5+2相關產業領域範疇

二、團隊成員須配合參與規定之課程、參加至少兩項創新創意創業相關競賽、
參與相關成果展、繳交成果資料

三、指導老師需參與每月師生交流會，並提供3小時技術分享課程。

四、申請時間／108 年 1 月 24 日(四)下午 17:00 收件截止

五、補助方案／
1.每案最高補助共 50 萬元，經費分年度審核，分為三階段撥付：前育成

(三創學程)20%、中育成(自造教育基地)40%及後育成(國際產學合作
處)40%

2.得視依照每年教育部核定計畫經費調整，經費之使用可依雙師跨院合作
指導團隊之需求，規劃經費項目，含臨時工(含勞保、機關補充保費、勞
退)、材料費、團隊參賽參展之國內差旅費

六、相關網址／
http://rschool.nfu.edu.tw/index.php/zh/component/k2/item/102

七、聯絡窗口／創新創業深耕學程 張郡庭助理 分機3341

http://rschool.nfu.edu.tw/index.php/zh/component/k2/item/102


教務處-學生輔導面



• 學生讀書會

一、申請資格／本校在學學生至少3人，並由其中 1名學生擔任由讀書
會召集人，並邀請本校專任教師1人擔任指導老師。

二、申請時間／自公告日起2週內提出申請。

三、補助方案／
1.獎勵金補助：以每組每月不超過新台幣2,000元為原則，每學期

補助4個月，補助內容含書籍、印刷費、文具、耗
材、餐費等業務費。

2.執行方式：每周至少進行4小時以上讀書聚會活動，每次活動須
有3人以上參與。

四、相關網址／http://nfuaca.nfu.edu.tw/index.php/zh/
（107-2相關資訊將公布於教務處網頁）

五、聯絡窗口／教務處陳佩虹小姐 分機：3124

http://nfuaca.nfu.edu.tw/index.php/zh/


• 自主學習課程

一、申請資格／本校學生，組成5人以上團隊提出申請

二、申請時間／於開學前三週提交自主學習計畫書
（下學期申請時限：108年1月31日（五）收件截止）

三、課程說明／學生依據有興趣之學習領域，自行組成團隊，規劃
學習內容之課程

四、本學期徵件類別／1.社會實踐 2.專業提升與技能精進

五、審查標準重點／課程動機與目的（是否符合自主學習精神）、
課程形式與內容構想、課程預期成效

六、補助方案／每門課程最高補助30,000元，補助項目：業界專
家授課鐘點費、業界專家授課補充保費、業師交通費、課程材料費、
印刷費、雜支

七、相關網址／
http://nfuaca.nfu.edu.tw/index.php/zh/academica1/item/176
3-2019-01-07-07-33-01

八、聯絡窗口／教務處 蘇郁婷助理 分機5917

http://nfuaca.nfu.edu.tw/index.php/zh/academica1/item/1763-2019-01-07-07-33-01


• 自主學習課程申請流程
各教學單位（系、
院、中心、室）主管

是否核可同意

　　
    1.申請人：學生
　　2.須達5(含)人以  
      上提出申請
 

提交自主學習
計畫書

各教學單位
（系、中心、
室）收件

彈性課程
委員會審查

退回

退回

通過

是

否

教務處
公告開課資訊

不得開課

選課人數未達
10(含)人

未通過

課程結束繳交
自主學習成果報告

彈性課程
委員會審查

未達標準者，
委員會得決議
保留申請權限

參與相關成果
發表活動

委員會指定

畢業總學分採計：
微學分課程和自主學習課
程合併最高共採計4學分

至教務處登錄
抵免自主學習

學分



• 契合式產業學院企業／

一、報名期程／不限期程(全年度皆可報名)

二、科系限制／不限科系(由公司進行評估)

三、補助方案／6000~9000元

(依公司不同，補助金額不同；總金額含公司端及學校端補助金額)

四、相關網址／http://sec.nfu.edu.tw/bin/home.php

（108年相關資訊會再公布於職涯中心與學校網站首頁）

五、聯繫窗口／

職涯中心 張芳瑜助理 ksa19382@nfu.edu.tw 分機3081

(晟田、橋椿、大甲永和、晟田)

職涯中心 廖萍萍助理 ping@nfu.edu.tw   分機5122

(友嘉、宏全、百容、程泰、亞崴)

友嘉 宏全 百容

橋椿 大甲永和 晟田

晁陽 程泰 亞崴

• 契合式產業學院

http://sec.nfu.edu.tw/bin/home.php


教學發展中心
－教師教學面



• 問題導向學習創新課程（PBL）補助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

一、申請資格／本校專任老師，有課號之課程，每位老師限申請乙次

二、申請期程／107.12.20～108.01.11(五)

三、審查程序／第一階段：計畫構想書簡報審查
第二階段：修正計畫書(8頁)審查
第三階段：經費核定、課程助教培訓

四、實施方式／每門課程整學期需規畫至少6小時以上PBL教學，以解決技術應
用、產業問題、 提升價值創造、 關懷在地文化與環境 、跨領域協同學習 、實
務作經歷為導向之課程。

五、補助原則／最高補助10萬元，經費補助項目依課程規劃，含業師鐘點費/
交通費、臨時工讀金、材料費、印刷費、租車費/學生保險費、雜支。

六、詳細資訊／http://www.ctld.nfu.edu.tw/ctld/zh-hant/node/1356

七、聯絡窗口／教發中心黃資雅助理；校內分機：5124

http://www.ctld.nfu.edu.tw/ctld/zh-hant/node/1356


• 師徒制跨領域實務實作產業化課程案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

一、申請資格／本校專兼任老師，有課號之課程，每位老師限申請乙次

二、申請期程／107.12.20～108.01.18(五)

三、審查重點／符合智慧製造相關課程

結訓至少產出一項實作作品

全課程時數四分之一為實務操作

四、補助原則／最高補助7萬元，經費補助項目依課程規劃，含業師鐘點費/交
通費、臨時工讀金(含衍生保費)、材料費、印刷費、雜支

五、詳細資訊／http://www.ctld.nfu.edu.tw/ctld/zh-hant/node/1358

六、聯絡窗口／教發中心曾盈禎助理；校內分機：5257

http://www.ctld.nfu.edu.tw/ctld/zh-hant/node/1358


• 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補助
108年度(107學年度第二學期、108學年度第一學期)

一、申請資格／4 至 10 人專任老師組成，並由其中一名教師擔任社群召集人。
成員須包含兩個以上之系所教師。

二、社群類別／

三、申請期程／107.12.20～108.01.31(四)

四、實施方式／期程內至少辦理六場社群活動，其中至少三場為公開性活動

五、補助原則／

六、詳細資訊／http://www.ctld.nfu.edu.tw/ctld/zh-hant/node/1357

七、聯絡窗口／教發中心黃資雅助理；校內分機：5124

• 教學經驗分享及課程創新發展 • 教學教材改進規劃

• 教學策略(方法)精進 • 教學特性發展專業社群

1）基本補助
高補助8萬元，經費補助項目依社群活動規劃，含社群業務費用、
專題講座費用、工讀生費用、活動誤餐費用

2）額外補助

為落實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執行成效，鼓勵教師於下個學期(108學年度
第1學期)開授與社群主題相關之課程。
若有開設新課程(須有系課委員會會議紀錄)，以一社群一門課為上限，
額外補助業務費最高10萬元。

http://www.ctld.nfu.edu.tw/ctld/zh-hant/node/1357


研究發展處
－教師教學面



• 專業、國際證照輔導課程補助
一、申請資格／
1.本補助案為108年整年度補助案，故可申請上、下學期證照輔導課程。
2.需為本校教師，每位教師至多提出二件申請案，尤其特別鼓勵開設經濟部工
業局iPAS產業人才能力鑑定證照輔導課程。
3.本申請案須輔導學生考取證照，並提供相關考照成果。

二、補助方案／
一、基本補助費：含業師、校內教師額外授課鐘點費、業師交通費、材料費、
臨時工及機關補充保費。
二、額外補助費：
1.依報考率及考照通過率達一定成效，另有額外補助材料費。
2.開設有關經濟部工業局iPAS產業人才能力鑑定證照輔導課程直接給予最高額
外補助費，若開設本校重點建置場域之iPAS相關課程另給予加碼補助。

電子通訊類 天線設計工程師 綠能科技業 電動車機電整合工程師(配合本校場域)

電路板製程工程師(配合本校場域) 生技醫藥類 食品品保工程師

電磁相容工程師 智慧機械類 智慧化生產工程師(配合本校場域)

物聯網應用工程師 工具機機械設計工程師

資訊類 巨量資料分析師(配合本校場域) 3D列印工程師(配合本校場域)

行動APP企劃師 跨領域 無形資產評價師

行動裝置程式設計師 色彩規劃管理師

行動遊戲程式設計師 營運智慧分析師

資訊安全工程師 塑膠材料應用工程師

三、聯絡窗口／研發處 張家華助理；校內分機 5035

https://www.ipas.org.tw/
https://www.ipas.org.tw/EVM/
https://www.ipas.org.tw/PCB/?AspxAutoDetectCookieSupport=1
https://www.ipas.org.tw/SPE/AbilityDescPage.aspx
https://www.ipas.org.tw/bda/
https://www.ipas.org.tw/3DP/


學生事務處
－學生輔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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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雜費減免（課指組）

1. 低收入戶

2. 中低收入戶

3.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家庭年所得未超過220萬元)

4.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學生

5. 原住民學生

大專校院弱勢助學計畫（課指組）

6. 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家庭年所得70萬以下者)

展翅飛翔‧弱勢學生培育計畫

一、申請資格／日間部四技、二技學生，符合以下資格者

二、申請時間

1. 3月起執行（開學後收件）

2. 多元學習，1~2月仍可執行，請課程主辦單位協助認證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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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補救教學或專業訓練、職涯相關課程與講座等，每小時核發300元

• 跨單位協助：主辦單位蓋認證章（多元學習表）

多元學習

生活助學金

• 每學年補助每系（組）經濟亟需幫助之弱勢學生，每人每月核發最高

10,000元

• 獲此補助之學生，每月多元學習時數須達10小時

• 跨單位協助：請各系提供名單

（特別補助方案申請表，需導師、系主任與學務處核章）

特別補助方案

• 報考補助：憑測驗收據正本及成績單影本或證照影本，申請報名費

• 證照獎勵：取得丙級之證照，頒發1,000元，取得乙級之證照，頒發

2,000元，多益550分以上，頒發2,000元 (應外系750分以上頒發)

• 跨單位協助：各系認證證照與專業相關＆提供非乙丙級之證照相對等級

（證照認證表）

證照報考

補助與獎勵

三、補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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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外專業訓練、職涯課程等，於報名前申請，經各系審核同意，補助報名費

•推廣中心開設之「新制多益初階培訓班」、「新制多益文法解析班」全額補助

•跨單位協助：請各系認證學生申請之課程與專業或職能相關（職能與專業訓練

報名補助申請表）

職能與專業

證照報名補助

• 一組3人以上(含1名輔導員與至少1名弱勢學生)，由各系老師擔任指導老師

•輔導員由成績排名前15%(為原則)同學擔任，工讀金以每月20小時為上限

•討論時間每月須達16小時以上，即頒發弱勢學生每人3000元獎勵金

•跨單位協助：輔導員資格由指導老師認證（讀書會申請書）、成果紀錄表須指

導老師簽名

同儕讀書會

•分發就業介紹卡，於完成面試或筆試後，請職缺公司於就業介紹卡紀錄

• 介紹卡累積3張者核發1,000元，每增加1張者加發200元，惟最高核發金額以

2,000元為限

•跨單位協助：職缺公司面試人員簽名或蓋章認證（就業介紹卡）

就業媒合獎勵

•參與培育計畫者，該學年學期平均成績達標或較上一學期進步者給予獎勵

•核發標準與獎勵金額視當年度經費核定

•跨單位協助：協助公告或通知獲獎同學

成績優良及

進步獎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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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請流程

達成
• 同學達成申請項目之條件

檢附
• 填寫申請表、準備相關資料

認證

• 檢附資料，依申請項目類別，請相關單位認證：

(1) 多元學習生活助學金／開課或活動主辦單位

(2) 特別補助方案／各學系、多元學習項目認證單位

(3) 證照報考補助與獎勵／各學系

(4) 就業媒合獎勵金／職缺公司

(5) 職能與專業訓練報名補助／各學系、學務處

(6) 同儕讀書會獎勵／讀書會指導教師

(7) 成績優良與進步獎勵／學務處篩檢參與輔導機制同學之學業成績

申請

• 請於每月5日前，繳交上個月認證完成之補助相關文件至學務

處，以利核發獎勵金。

• 108年1~2月各項補助統一於2/18(一)～3/05(二)收件。

六、聯絡窗口：學務處 陳雅君 分機號碼：3090

五、詳細資訊＆表格下載：https://goo.gl/uAgWr5

https://goo.gl/uAgWr5


臨時動議



感謝與會


